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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财字〔2024〕54号
梁河县财政局关于2025年农村公益事业

财政奖补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

梁河县河西乡人民政府、九保阿昌族乡人民政府、曩宋阿昌族乡人民政府、大厂乡人民政府、平山乡人民政府、小厂乡人民政府、勐养镇人民政府：

你单位上报的《2025年梁河县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已收悉。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管理的通知》（云财规〔2023〕14号）、《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予以2025年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备案的通知》（德财农〔2024〕122号）等文件要求，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勐养镇镇人民政府、河西乡人民政府、九保阿昌族乡人民政府、曩宋阿昌族乡人民政府、大厂乡人民政府、小厂乡人民政府、平山乡人民政府上报的《2025年梁河县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实施方案》（省级反馈修改改善后的方案）建设内容。

二、项目实施方案经批复后，必须严格按照批复的建设内容组织实施，严禁擅自调整变更项目。

三、请相关乡镇严格按照《云南省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和项目建设相关要求，坚持专款专用，确保资金使用安全有效、发挥效益。

四、项目实施过程中，请加强管理，严把质量关，按行业规范和技术要求组织实施，加快建设进度，于2025年5月31日前完成项目建设及乡级验收工作，并完善档案资料归集，向县级提出验收申请。

附件：1.2025年德宏州梁河县曩宋阿昌族乡河东村委会弄光自然村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普惠）

2.2025德宏州梁河县曩宋阿昌族乡芒东村委会茴香村搬迁点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普惠）

3.2025年德宏州梁河县大厂乡大生基村委会张家寨自然村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普惠）

4.2025年德宏州梁河县平山乡勐蚌村委会刘家寨自然村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普惠）

5.2025年德宏州梁河县勐养镇野鸭塘村林园小组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项目（普惠）

6.2025年德宏州梁河县小厂乡勐竜村大寨子自然村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项目(激励）

7.2025年德宏州梁河县河西乡平易村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项目实施方案(激励）

8.2025年云南省德宏州梁河县九保乡勐宋村勐宋自然村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激励）

9.2025年德宏州梁河县小厂乡大邦幸村风吹坡自然村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项目(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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